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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針對停電事故，桃機公司採全面預防性汰換同型號零件，重要關鍵設備建置不斷電系統，

例行保養增加熱像儀檢測，研擬「電力設備重要元件汰換週期表」，依將原廠建議汰換週期縮

短提前 2 年至 10 年不等。 
二、針對維護廠商作業

1.要求應以實體圍籬或人員管制完成空間區隔，或於離峰時間或夜間作業。

2.要求廠商加強人員教育訓練及落實施工通報，如遇連續違反規定者，依契約加重扣罰。 
三、針對漏水事件

1.落實督責廠商進行風險評估，嚴格管控施作範圍。

2.針對防水材料老化狀況，再行檢討更新週期，以及重新盤點航廈之漏水風險點。

3.如接獲豪大雨或颱風預報，將提前 2 日要求廠商加強防汛整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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